
附件 1

2019年荣成市“三公”经费

支出情况及增减原因文字说明

2019年，全市通过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

为11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935万元，公务接待费

257万元，“三公”经费合计支出2304万元，较年初预算减

少了666万元，较2018年减少727万元,下降24%。主要原因是

随着我市各级部门“节约意识”、“过紧日子”思想的转变，

预算管理意识不断提高，“三公”经费支出总体规模逐年下

降较大。

1、因公出国（境）费决算112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了8

万元，与2018年相比增加3万元，同比增长2.8%，主要原因

是按照全市招商工作部署，因公出国赴日韩经贸促进活动、

招商产业推介活动力度加大，因公出国（境）费用有所增加。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决算1935万元，较年初预算

减少了515万元。公务用车保有量为811辆，比2018年减少28

辆。其中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613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比

去年增加167万元，原因为荣成公交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及荣

成人民法院购置车辆，购置费同比增长较大；公务用车运行

及维护费1323万元，同比减少768万元，下降36.7%，主要原

因是随着我市对公务用车运行管理不断规范，公务用车运行

及维护费用大幅减少。

3、公务接待费决算257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了143万



元，比2018年同期减少128万元，下降33.2%。国内共接待1547

批次，比2018年减少721批次，接待人数为14585人，比2018

年减少13972人。公务接待费减少原因是随着近年我市制定

的一系列“三公”经费支出管理办法的实施，我市预算管理

意识不断加强，公务接待管理不断规范，公务接待费大幅下

降。



附件2

荣成市2019年度政府债务有关情况说明

一、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省级核定我市 2019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21.3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74.96

亿元、专项债务 46.41 亿元。新增债务限额 14.59 亿元。

二、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在依法批准的债务

限额内，2019 年争取地方政府债券 22.28 亿元，其中：新增

债券 14.59 亿元（全部为专项债券），再融资置换债券 7.69

亿元（包含一般置换债券 5.52 亿元，专项置换债券 2.17 亿

元）。

三、2019 年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我市将政府债务收

支全面纳入预算管理，强化资金监管，提高债券资金效益。

在新增债券资金使用方面，全部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重点

用于改善民生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先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和在

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其中棚户区改造支出 8.45 亿元，

土地储备支出 6.14 亿元。在再融资置换债券资金使用方面，

全面置换了以前年度政府债券本金，有力缓解了我市偿债压

力，降低了地方政府融资成本。

四、截止2019年底债务余额

截止2019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20.4268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74.6268亿元，专项债务45.8亿元。



附件 3

2019 年荣成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安排的说明

一、2019 年转移支付情况

2019 年，我市共收到中央、省、市三级转移支付补助资

金 234047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 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执行数为 197605 万元，

其中：

1.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5397 万元，主要

用于支持乡村振兴专项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7924 万

元，主要用于保障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发放、对城

乡低保对象等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

3.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672 万元，主

要用于计划生育服务、城乡医疗救助、医保能力提升等方面

支出。

4.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392 万元，主要用

于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薄弱地区基础教育

办学条件，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5.均衡性转移支付 2695 万元，主要用于均衡各地方政

府财力差异，推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6.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626 万元，主要用于



增强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能力，保障

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各项民

生政策基本财力需要。

7.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76899 万元，主要用于推进经济

转型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

以及脱贫攻坚等方面支出。

（二）2019 年专项转移支付执行数为 36442 万元，其中：

1.节能环保方面 8669 万元，主要用于能源节约利用、

对大气、水体污染防治等方面支出。

2.农林水方面 6777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科技和现

代农业生产发展、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防治、耕地质量提升、

植树造林和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利发展等方面支出。

3.资源勘探信息等方面 4753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工业

提质增效和军民融合发展、安全生产、中小企业创业补助及

创新奖励等方面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 1508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养老

服务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优抚安置、民政社会服务以及

残疾人康复救助等方面支出。

5.其他方面 14735 万元。



附件 4

关于 2019 年荣成市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一、2019 年转移支付情况

2019 年，我市收到威海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295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353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养

老、扶贫、体育、教育、残疾人、城乡医疗救助等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等方面支出。

2.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222 万元。主要

用于解决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后生产生活问题，促进库区和

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支出。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61 万元。主要

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及加快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等方面支出。

4.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131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旅游景区

基础设施以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支出。

5.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62 万元。主要用于

支持影院建设和设备更新改造等方面支出。

6.其他各项政府性基金支出 24 万元。



附件 5

2019 年荣成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修订出台了《荣成市部门预算绩效综合管理评价办

法》。结合纪委巡察及审计检查发现的问题,修订出台了《荣

成市部门预算绩效综合管理评价办法》。修订后的评价《办

法》增加了内控建设、资产出租出借和账实管理及全过程绩

效管理指标，对不具有代表性的考核指标进行了删减或压缩

赋分比重,从考核评价的角度督促部门提高绩效意识,做到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二、组织开展 2020 年新增政策、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工

作。指导部门从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等 5 个层面对新增

政策、项目进行绩效评估。各部门上报事前评估报告 97 份，

经审核删减项目 18 个，调整项目 46 个，共削减预算资金

27030 万元。

三、绩效目标管理实现全覆盖。2020 年预算编制将绩效

目标设置作为项目入库和申请预算的前置条件，实现了所有

申请年度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今

年首次同步填报同步审核。在项目库填报阶段及年度预算阶

段，对部门上报的绩效目标审核，并将目标中存在的问题线

上反馈给部门，同时积极线下联动，加快部门修改完善。2020

年度 944 个项目绩效目标，已与部门预算同步批复下达。

四、加强培训提高全市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2019 年 5 月、8 月先后两次举办培训班，对部门绩效目标编



报、绩效自评及事前绩效评估工作进行培训,参与人次达到

500 多人次。从 2020 年绩效目标的审核情况看，尽管个别部

门还存在问题，但绝大部分部门目标编制完整型、相关性方

面都有了显著改善。

五、启动部门整体绩效管理工作。5 月，荣成市被省厅

确定为全省部门整体绩效管理 8 个试点县之一。我市选取了

妇联、文物局等 8 个部门作为试点部门。工作中采取组织试

点部门的人员参与威海培训、座谈讨论、征求意见的方式，

指导部门编制 2019 年整体绩效目标。下一步将组织试点部

门进行自评，落实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六、落实重点项目评价结果应用。2019 年财政重点评价

项目 18 个，3 个项目评价结果与政策调整挂钩，1 个项目与

预算编制挂钩，1 个项目与资金支付挂钩,13 个项目与改进

管理挂钩。其中；鼓励产学研合作政策评价结果反馈后，科

技局出台了 8 个惠企政策具体实施细则；个人荣誉贷政策结

果反馈后，地方金融服务中心督促国资公司、农商行合作协

议书进行了修改完善，在加强监管与风险防控基础上对政策

进行延续等。

七、拟定我市第三方机构绩效评价付费标准。参考山东

省、威海市、上海市、河北廊坊等地经验，结合我市城镇非

私营单位职工收入水平及具体项目类型等多种因素，拟定了

第三方机构付费标准（征求意见稿），提交局党委审核。



名词注释

1.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

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

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

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

的收支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

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

算。

5.税收返还：指 1994 年分税制改革、2002 年所得税收

入分享改革、2009 年成品油税费改革、2016 年全面推开营

改增试点改革后，对原属于地方的收入划为中央收入部分，

给予地方的补偿。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

还，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以及营改增税收返还。

6.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财政体制

和政策规定，给予下级政府的补助资金，包括一般性转移支

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7.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

府，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下级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

定统筹安排使用。

8.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

务的下级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

由下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

助。

9.上解支出：下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财政体制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和计算方法测算，上交上级政府，并由上

级政府统筹安排的资金。

10.部门预算：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

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

11.地方政府债券：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

代理或地方财政自主发行和偿还的政府债券。

12.一般债券：指地方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

展举借的债务，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13.专项债券：指地方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

发展举借的债务，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14.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为

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全过程”合作关系，以授予

特许经营权为基础，以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为特征，通过引



入市场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双方优势，提高公共产品

或服务的质量和供给效益。

15.“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

16.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管理中融入绩效理念，将绩

效目标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

执行、监督全过程，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

社会管理活动。

17.“三保”：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18.中央直达资金：主要包括特别国债、特殊转移支付、

列入正常转移支付的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4 种类型的资

金。在保持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不变、地方保障主体责任不变、

资金分配权限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

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来分配管理，全部直达市县基

层、直接惠企利民。


